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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

 

 

 

 

穗注协〔2025〕64 号 

 
 

关于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系列 

活动——“三十年·三十人”荣誉人物及 

团体推荐（自荐）的通知 
 

各会计师事务、执业注册会计师及从业人员： 

2025年是我国“十四五”规划收官与“十五五”规划谋划的

关键节点,同时正值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广州注协”）

成立三十周年的重要时刻。广州注协始终与行业共成长、与时代

同奋进，见证并推动着广州乃至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蓬勃发展。

为全面展示协会三十年发展历程，激励广大从业人员继续发扬优

良传统，为广州的注册会计师事业贡献力量，特发起“三十年·三

十人”荣誉人物及团体征集活动。 

现将“三十年·三十人”活动推荐（自荐）等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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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活动对象及条件 

（一）活动对象：广州地区会计师事务所，执业注册会计师，

行业从业人员， 

（二）时间要求： 

1.会计师事务所：必须满足在广州地区存续满 30年及以上，

期间未涉及更名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不属于更名范围）。 

2.执业注册会计师:必须满足在广州地区会计师事务所累计

执业满 30年及以上。 

注：上述团体或个人对象须在 1995年 1月 11日前批准设立

或批准执业，且需相关事务所在推荐（自荐）表中盖章确认。 

3.行业从业人员：必须满足在广州地区会计师事务所累计从

业满 30年及以上，或在广州地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和从业累计满

30年及以上的人员。 

（三）参与条件： 

1.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拥护

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、全党

的核心地位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

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积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。 

2.严格遵守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，诚实守

信、客观公正、勤勉尽责，未受过行业惩戒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 

3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，未受过行政处罚、刑事处

罚或党纪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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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中，如在助力经济发展、服务国家

战略、热心公益事业、推进注册会计师行业改革创新或在本职岗

位、本行业以及社会治理领域中有突出表现和贡献。 

二、报送时间及方式 

（一）报送时间：即日起至 2025年 5月 30日（星期五） 

（二）报送方式： 

1. 自荐单位，填写《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“三十年·三十

人”荣誉团体自荐表》（附件一），本所首席合伙人或主任会计师

签字，事务所盖章。 

2. 推荐（自荐）个人，由推荐单位填写《广州注册会计师

协会“三十年·三十人”荣誉人物推荐（自荐）表》（附件二），

并由相关会计师事务所盖章确认。 

3.将电子文档（word）及盖章扫描件（pdf）发送至广州注

协考试及会员管理部邮箱：gzicpab@126.com。 

三、评审及后续安排 

1.由广州注协秘书处组织初审申报材料严格按推荐范围和

推荐条件进行审核。 

2.初审合格的材料将提交给广州注协常务理事会进行审议。 

3.候选名单在广州注协官网、公众号等平台向社会公众公示

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接受监督反馈，若有异议及时调查核实。公

示期满后，无异议或处理完毕后，公布正式名单。 

4.我会将对入选代表人物、团体组织文字、视频专访，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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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网、公众号、视频号、小红书号等媒介，对代表事迹进行系列

报道，扩大影响，树立榜样。 

5.我会将向入选代表人物、团体赠予荣誉纪念牌匾。 

如有疑问，可致电咨询：020-38922350转 363。 

 

 

附件：1.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“三十年·三十人”荣誉团体 

自荐表 

          2.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“三十年·三十人”荣誉人物 

            推荐（自荐）表  

 

 

 

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政信息部            2025 年 5月 15日印发 


